
 

 
 

持續關連交易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於 2009 年 12 月 15 日與金藝銅業訂立一份陰極銅銷售協議。合約期限從

2009 年 1 月 1 日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此項協議取代與金藝銅業於 2009 年 2 月 18 日訂立的協議。

 

閩西興杭是本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及本公司之發起人，現持有本公司約 28.96%的權益及金藝銅業

46.5%的權益。金藝銅業為閩西興杭的聯繫人及本公司之關連人士（定義見上市規則）。根據上市

規則，此項交易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連交易。 

 

該持續關連交易在本質上是持續性的，及按照本公司一般業務而訂立。除利潤百分比外，該交易

之合計數額多於 0.1%但並不超逾上市規則所規定之各項百分比比率 2.5%，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34

條所規定，該交易構成本公司之獲豁免持續關連交易，但毋須取得本公司獨立股東的批准，惟須

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36 條及 14A.45 至 14A.47 條之有關申報及公告的規定。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於 2009 年 12 月 15 日與金藝銅業訂立一份陰極銅銷售協議。合約期

限從 2009 年 1 月 1 日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此項協議取代與金藝銅業於 2009 年 2 月 18 日訂

立的協議。 

 
主要條款 
 
陰極銅銷售協議 

 

日期: 2009 年 12 月 15 日 

 

交易各方: 金藝銅業及本公司，金藝銅業是本公司的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立的有

限公司，主要在福建省上杭縣從事銅管生產及銷售。 

 

銷售之產品: 向金藝銅業銷售陰極銅 

 

價格: 此項交易乃按照以下條款執行： 

若產品達到 GB/T467-1997 Cu-Cath-1 的標準，結算價以上海有色金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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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上海現貨行情的#1 電解銅當月的月總平均價計算。 

 

期限: 2009 年 1 月 1 日起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止 

 

付款條款: 本公司於當月末或下月初提供 17%稅率的增值稅發票予金藝銅業。金藝

銅業須在本公司開具發票日期後三個月內用三個月期限的銀行承兌匯

票付清貨款。若金藝銅業未能在規定期限內履行約定的付款義務，本公

司有權停止發貨、採取催收措施，而且金藝銅業應支付按同期銀行貸款

的基準利率上浮 20%計算的延期利息(以金藝銅業銀行支付單為準)。 

 

 

陰極銅銷售協議之條款乃經本公司與金藝銅業公平協商後達至。 

 

本公司全資子公司紫金投資現擁有金藝銅業 28.5%的權益，本公司全資子公司域佳現擁有金

藝銅業 25%的權益，閩西興杭現擁有金藝銅業 46.5%的權益，金藝銅業為本公司之子公司。 

 

新年度上限 
 
本公司建議截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之陰極銅銷售協議的最大上限金額（“新年度上限＂）將

為人民幣 250,000,000 元。  

 

陰極銅銷售協議之新年度上限乃根據以往本公司與金藝銅業簽訂的銷售協議的支付數額，以

及金藝銅業的生產規模而決定。此交易價值的細分如下： 

 

 

  2008 年(10 月至 12 月)

人民幣（已經審核）

2009 年 

（年度上限） 
人民幣 

1. 銷售陰極銅予金藝銅業 10,630,000 250,000,000 
 

 

由 2008 年 10 月 1 日至 2008 年 12 月 31 日期間，本公司共銷售陰極銅 340 噸（已經審核）（人

民幣 10,630,000 元（已經審核））予金藝銅業。 

 

按照陰極銅銷售協議，本公司預計 2009 年度售予金藝銅業的陰極銅將約為 5,635 噸。上述預

計銷售量及年度上限的增加，主要由於 2009 年銅產品的售價及需求高於預期所致。 

 

由於2009年的預計銷量及前11個月的售價上升，導致其銷量及總銷售額將超過其原本年度上

限(5,000噸及人民幣200,000,000元)，因此，本公司及金藝銅業同意訂立新協議以取代2009年2

月18日訂立之協議。截至2009年11月底，共銷售4,690噸陰極銅(人民幣1.98億元) 予金藝銅業。

除新的銷量及年度上限外，新協議的其他條款與2009年2月18日簽訂的協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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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訂立方的聯繫 

 

閩西興杭是本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及本公司之發起人，現持有本公司約 28.96%的權益及金藝

銅業 46.5%的權益。金藝銅業為閩西興杭的聯繫人及本公司之關連人士（定義見上市規則）。

根據上市規則，此項交易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連交易。 

 
進行交易之理由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在中國境內經營採礦，生產，冶煉及銷售黃金及其他礦產資源。金藝銅業

主要在福建省上杭縣從事銅管生產及銷售。此項交易完成後，本公司可在本地銷售陰極銅予

金藝銅業從而令雙方得益。因此，本公司董事包括獨立非執行董事認為該協議之條款乃經公

平原則後達致，並按照一般商務條款及本公司之正常業務而訂立，因此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

整體利益。 

 

一般事項 

 
該持續關連交易在本質上是持續性的，及按照本公司一般業務而訂立。除利潤百分比外，該

交易之合計數額多於 0.1%但並不超逾上市規則所規定之各項百分比比率 2.5%，根據上市規

則第 14A.34 條所規定，該項交易構成本公司之獲豁免持續關連交易，毋須取得獨立股東的批

准，惟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36 條及 14A.45 至 14A.47 條之有關申報及公告的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列辭彙具有下列含義： 

 

「域佳」 指 域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子公司，於英屬處女群島註冊成立

的有限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礦產投資業務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指 紫金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立的股份有限公司 

「持續關連交

易」 

指 在持續性的基礎上，根據陰極銅銷售協議，本公司與金藝銅業訂立的

關連交易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行政區 

「獨立股東」 指 任何在股東大會上，就某項關連交易進行表決時，不須放棄表決權的

本公司股東 

「金藝銅業」 指 福建金藝銅業有限公司，為一家於中國成立的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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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上市規則」 指 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閩西興杭」 指 閩西興杭國有資產投資經營有限公司，於中國成立的一家國營有限責

任公司，閩西興杭為本公司發起人及主要股東之一並現擁有本公司約

28.96%的權益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不包括香港、中國澳門特別行政區

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陰極銅銷售協

議」 

指 本公司與金藝銅業於 2009 年 12 月 15 日訂立的協議，其中有關由本公

司向金藝銅業銷售陰極銅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聯交所」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紫金投資」 指 福建紫金投資有限公司，於中國成立的一家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全

資子公司  

「%」 指 百分比 

 

 
中國，福建，2009 年 12 月 15 日 

 

*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識別 


